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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

做好 2020 年春季农业生产的指导意见 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为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，做好今年特殊年

份的“三农”工作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坚定信心，紧盯目标不放松 

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，我省农业生产面临极大挑战，

出现了产品运销难、生产资料下乡难、用工难、技术指导入户到

田难等问题，但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，畜禽存栏量、水产

冬投冬放量总体稳定，种子和农资冬储具备一定基础，完成今年

农业生产目标具有一定基础。要坚定信心，紧盯目标，充分发挥

计划引导、技术指导作用，提前准备、提前保障，突出重点、抓

住关键，力争全年粮食面积稳定在 6500 万亩以上、产量 500 亿

斤以上，蔬菜面积达到 1800 万亩以上，生猪出栏恢复到常年 80%

的水平，确保主要农产品产量、农业总产值稳中有增，确保农民

收入稳定增长，千方百计稳住“三农”基本盘。 

二、全力抓好当前“菜篮子”产品稳产保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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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实“菜篮子”产品稳产保供属地责任，精准落实省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指挥部《关于保障“菜篮子”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正

常流通秩序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》（鄂防指发〔2020〕36 号）中

的 7 条措施和《关于保障农产品供应抓好当前农业生产的通知》

（鄂防指发〔2020〕65 号）中的 9 条措施，着力解决用工难、

运输难等制约当前农业生产的突出矛盾，在抓好农村地区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统筹抓好肉、蛋、奶、鱼、菜等生活必需

农产品生产、储运、流通和终端销售。围绕在田蔬菜采收和流通、

鲜活农产品冷藏储运、仔畜雏禽和鱼苗虾苗调运等，精准对接，

精准落实，“点对点”调运，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必

需的农产品市场供给稳定，确保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活动不被耽

误，为春季和全年农业生产打好基础。 

三、科学谋划，统筹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

（一）及时抓好夏季粮油作物田间管理。加强小麦、油菜水

肥管理，对播期晚、长势弱的田块，抢抓晴好天气追施速效肥，

促进苗情转化升级。对旺长麦田，要控制肥水，控旺促壮，拔节

后期浇水施肥，防止脱肥转弱。落实油菜“促春发、重防控”重

点措施，早施薹肥。指导农民清沟理墒，做到“三沟”畅通，确

保明水能排、暗渍能滤、雨止田干。加强小麦油菜病虫监测与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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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小麦条锈病田间见病早，病原基数大，危害风险高，要落实

人员和防护措施，组织植保专防队，开展统防统治。 

（二）科学安排水稻生产。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早稻

生产的影响，今年水稻生产在稳定总播面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压减

早稻面积，调增中稻和一季晚稻面积。稳定面积，规划水稻面积

3400 万亩，同比基本稳定。其中，早稻 150 万亩左右，同比减

少 50 万亩；中稻 3000 万亩以上，同比增加 80 万亩左右。优化

结构，调减早稻改种优质中稻 40 万亩、高效蔬菜 10 万亩左右。

提升稻田综合种养水平，持续推进 1800 万亩水稻优势区建设

（500 万亩再生稻区、600 万亩特色功能稻区、700 万亩稻渔综

合种养区）。提升质效，推广“水稻+”系列高效模式，提升粮食

生产质量和效益。 

（三）接茬抓好蔬菜生产。重点做好“三抢”：抢播快生菜。

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蔬菜保供，以武汉市周边及市州城郊的蔬

菜保供生产大县为重点，抢播 30 万亩快生菜，确保 3-4 月城市居

民蔬菜供应不断档、不脱销，防止出现严重“春淡”。抢抓育苗。

做好复工人员的个人防护工作，有序组织集约化育苗企业开工复

产，确保春季蔬菜生产用苗。抢抓生产管理。做好茬口衔接，组

织农民及时采收成熟蔬菜、腾茬整地，抢栽下茬蔬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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